附件：

上乘庵二期建设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实施方案

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江苏省贯彻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若干问题的规定》《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政府令第318号）的相关规定，结合征收范围内的实际情况，拟定对上乘庵二期建设工程征收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补偿实施方案。

一、房屋征收目的

为进一步完善新街口片区路网建设，加强区域地块联系，满足周边居民出行需求，实施上乘庵二期建设工程征收范围内房屋征收工作。
二、征收范围

根据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政府发布的《上乘庵二期建设工程征收范围公告》（玄政征字〔2025〕3号）确定的征收范围，征收下列范围内房屋：北至市文化艺术中心，南至斯亚置地广场，西起上乘庵路（与上乘庵一期相接），东至洪武北路规划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跨线房屋纳入征收范围），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具体范围以公告附图为准。

三、房屋基本情况

项目占地面积798.44平方米，建筑面积9.8平方米，为非住宅房屋，涉及工企单位2家。

四、征收补偿方式

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置换。

五、征收奖励标准及方式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第590号令）《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南京市政府第318号令）《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补助奖励规定》（宁建征字〔2019〕490号）和《玄武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补助奖励规定》（玄政〔2020〕68号）以及其它相关配套文件执行。

六、征收补偿资金和房源

征收补偿资金根据项目实施进度足额到位，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产权置换房源根据需要及时调配。

七、征收签约和奖励期限  

征收签约期限为自征收决定公告期届满后的45天内。奖励期限按《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南京市政府第318号令）《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补助奖励规定》（宁建征字〔2019〕490号）和《玄武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补助奖励规定》（玄政〔2020〕68号）执行。

南京市玄武区住房保障和房产局

2025年8月8日             

上乘庵二期建设工程征收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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